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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 8月 26日，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通过邮件
方式发送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谈敏芝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在全面审阅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公允反映了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未发现参与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

告》及《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
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募集资金通过专户存储、专项使用，公司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所披露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与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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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2021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2019年 10月 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886号”《关于同意宁波长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70,642,200.00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13.7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68,504,562.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1,786,359.20 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56,718,202.8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19]第 ZA1572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507,182,884.43

减：募投项目支出 72,701,684.73

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利得 5,344,338.2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212,991.89

减：专户手续费支出 539.05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441,037,990.79

注 1：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441,037,990.79元， 包括活期存款 211,037,990.79 元
及结构化存款 230,000,000.0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宁波市科技支行
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宁波慈城支行、广发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鼓楼支行、宁波银
行百丈支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
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发行保荐机构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与上
述 6家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报告期
内，本公司在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过程中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不
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截止日 截止日余额 储存方式

中国银行宁波市科
技支行营业部 350677129447 2019.10.30 2021.6.30

66,601,507.69 活期
130,000,000.00 结构化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
慈城支行

3315019853360000032
3 2019.10.30 2021.6.30

8,269,775.14 活期
50,000,000.00 结构化存款

广发银行宁波分行
营业部 9550880027452400468 2019.10.30 2021.6.30

20,921,253.68 活期
50,000,000.00 结构化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
鼓楼支行 3901110029200028341 2019.10.30 2021.6.30 36,827,518.45 活期

宁波银行百丈支行 53020122000448981 2019.10.30 2021.6.30 16,342,106.42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宁波分行

9401007880140000439
6 2019.10.30 2021.6.30 62,075,829.41 活期

合计 441,037,990.7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270.17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公司已通过自筹资金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合计人民币

15,615,630.27元（截至 2019年 11月 10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金额（万
元）

1 年产 9,000万平方米 BOPET高端反射型功能膜项目 28,722.00

2 年产 5,040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项目 9,174.00 1,425.67

3 研发中心项目 8,892.00 9.00

4 年产 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 4,187.00 126.89

5 年产 1,000万片高端光学膜片项目 1,962.00

合计 52,937.00 1,561.56

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金额为 7,290,236.03 元（截至 2019 年 11 月 10 日），其中支付
承销保荐费用 3,773,584.91元， 支付律师费 1,909,916.61 元， 支付审计评估及验资费用 1,132,075.45
元，支付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474,659.06元。

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787号《鉴证报告》。

根据 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5,615,630.27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 7,290,236.03元置换以自
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22,905,866.30 元置换前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对公司实
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已使用 22,905,836.03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上述公司审议通过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10,000.00 万元（含本
数），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5,000.00 万
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根据 2019年 11月 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根据 2020年 10月 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本半年度，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认购金
额 参考收益率（年化） 实 际

收益 起止时间

1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W 款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年化收益率为 1.5—
3.1%

382,19
1.78

2020.11.5
-2021.2.3

2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W 款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年化收益率为 1.5—
3.24%

366,01
9.45

2021.2.8 -
2021.5.10

3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W 款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年化收益率为 1.5—
3.34%

2021.5.14
-
2021.8.13

4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宁波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
持有期 JG9004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90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保底利率为 1.4%，浮
动利率为 0%或 1.5%
或 1.7%

358,47
2.22

2020.11.4
-2021.2.2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
持有期 JG9014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90天网点专属）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保底利率为 1.35%，浮
动利率为 0%或 1.95%
或 2.15%

412,50
0.00

2021.3.22
-
2021.6.21

6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科
技支行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CSDP20201551H】（机构客户）

保证收
益型

180,00
0,000.0
0

年化收益率为 1.5%或
3.5%

1,587,
945.21

2020.11.3
-2021.2.5

7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CSDVY202101183】（机构客户）

保证收
益型

155,00
0,000.0
0

年化收益率为 1.5%或
3.5%

1,352,
534.25

2021.2.8 -
2021.5.10

8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CSDVY202103786】（机构客户）

保证收
益型

130,00
0,000.0
0

年化收益率为 1.5%或
3.48%

2021.5.17
-
2021.8.16

9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
江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 20201109001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1.54%-3.2% 403,28

7.67
2020.11.9
-2021.2.9

10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 20210301001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1.54%-3.2% 403,28

7.67
2021.3.1 -
2021.6.1

11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 20210604001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1.54%-3.2% 2021.6.4 -

2021.9.4

12
宁波银行百丈支
行

定期存款 定期存
款

10,000,
000.00 年利率为 1.562% 39,05

0.00
2020.11.4
-2021.2.4

13 定期存款 定期存
款

10,000,
000.00 年利率为 1.562% 39,05

0.00
2021.2.4 -
2021.5.4

公司理财产品均为保本理财，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非保本型理财或到期未收回的情况。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理财收益金额为 5,344,338.25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根据 2019年 11月 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 9,800万元超募资

金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发表了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核查意
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已使用 9,800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根据 2020年 2月 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含利

息）22,994.16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年产 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
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3,000 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的
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事项
审议通过。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根据 2020年 4月 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年

产 3,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目” 的实施地点由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高新技术产业园变
更为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
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根据 2020年 9月 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公司新增宁波(江北)高新技
术产业园为“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公司再次变更“年产 3,000 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项
目”的实施地点，由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再次变更为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同时变更该项目的实施
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宁波长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长阳科技。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
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2020年 10月 9日，公
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事项审议通过。

根据 2021年 7月 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年产 3,000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用离型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6 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年 12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发表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

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附件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8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6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5,671.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70.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274.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
累计 投入
金额与 承
诺投 入金
额的差 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
状态
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年 产
9,000
万 平
方 米
BOPE
T 高
端 反
射 型
功 能
膜 项
目

否 28,722.00 28,722.00 28,722.00 2,411.55 10,241.88 -18,480.12 35.66
2022
年 6
月

551.33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5,040
万 平
方 米
深 加
工 功
能 膜
项目

否 9,174.00 9,174.00 9,174.00 306.07 3,630.21 -5,543.79 39.57
2021
年 2
月

391.84
不
适
用

否

研 发
中 心
项目

否 8,892.00 8,892.00 8,892.00 944.05 2,156.07 -6,735.93 24.25
2022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3,000
万 平
方 米
半 导
体 封
装 用
离 型
膜 项
目

否 4,187.00 4,187.00 4,187.00 12.56 585.22 -3,601.78 13.98
2022
年 6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1,000
万 片
高 端
光 学
膜 片
项目

否 1,962.00 1,962.00 1,962.00 82.86 361.12 -1,600.88 18.41
2020
年
12
月

44.39
不
适
用

否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小计

52,937.00 52,937.00 52,937.00 3,757.09 16,974.50 -35,962.50 32.07 987.56

超 募
资 金
投向
归 还
银 行
贷款

否 9,800.00 9,800.00 9,800.00 0.00 9,800.00 0.00 100.00

年 产
3,000
万 平
方 米
高 端
光 学
深 加
工 薄
膜 项
目

否 22,994.16 22,994.16 22,994.16 3,513.08 12,500.45 -10,493.71 54.36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小计

32,794.16 32,794.16 32,794.16 3,513.08 22,300.45 -10,493.71 68.00

合 计
[注 1] 85,731.16 85,731.16 85,731.16 7,270.17 39,274.95 -46,456.21 45.81 987.5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根据 2021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相关决
议，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000 万平方米半导体封装
用离型膜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6 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7月 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对该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华安证券发表了《华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事项无异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募投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对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五）用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当前余额”
及“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二）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八）募集资金使
用的其他情况”

注 1：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总额合计 85,731.16万元，大于募集资金总额 85,671.82万元，
主要系利息收入。

公司代码：688299 公司简称：长阳科技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请查阅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有关风险的说明。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长阳科技 688299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辰 田庄

电话 0574-56205386 0574-56205386

办公地址 宁波市江北区庆丰路 999号 宁波市江北区庆丰路 999号

电子信箱 ir@solartrontech.com ir@solartrontech.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255,061,596.77 2,181,807,536.73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34,277,239.59 1,749,697,836.91 4.8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98,596,662.41 415,990,144.67 4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1,681,882.06 77,038,777.54 1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581,790.27 70,229,532.70 2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2,850,348.67 72,363,412.22 4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08 4.69 增加 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7 1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7 18.5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7.35 4.64 增加 2.71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8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金亚东 境内自然人 16.06 45,378,922 45,378,922 45,378,922 无 0
宁波中泰富力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14,128,500 0 0 无 0

陈文 境内自然人 3.65 10,323,529 0 0 无 0
宁波长阳永汇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1 9,639,227 9,639,227 9,639,227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5 6,354,626 0 0 无 0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阿杏精诚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0 5,650,000 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83 5,161,717 0 0 无 0

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 4,524,159 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56 4,413,750 0 0 无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迎水聚宝 17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5 4,094,300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金亚东为宁波长阳永汇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上述股
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比
例

报 告 期 内
表 决 权 增
减

表 决 权 受
到 限 制 的
情况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

份

1 金亚东 45,378,922 0 45,378,922 16.06% 0 无

2 宁波中泰富力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14,128,500 0 14,128,500 5.00% 0 无

3 陈文 10,323,529 0 10,323,529 3.65% 0 无

4
宁波长阳永汇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639,227 0 9,639,227 3.41% 0 无

5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环保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6,354,626 0 6,354,626 2.25% 0 无

6
上海阿杏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阿杏
精诚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5,650,000 0 5,650,000 2.00% 0 无

7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景顺长城
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161,717 0 5,161,717 1.83% 0 无

8
宁波市鄞州同锦
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24,159 0 4,524,159 1.60% 0 无

9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4,413,750 0 4,413,750 1.56% 0 无

10
上海迎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迎水
聚宝 17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4,094,300 0 4,094,300 1.45% 0 无

合计 / 109,668,730 0 109,668,730 / / /
2.5
2.6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222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1-031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
指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429 号文《关于同意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 20.52 元的价格公开发行 40,68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34,753,600.00 元，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88,742,433.84 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6,011,166.16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0年 4月 8日全部到账，并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20]11-8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28,242,347.45元，其中 2020年度使用
人民币 87,544,533.75元，2021年度使用人民币 40,697,813.70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36,923,550.02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人民币 18,541,523.75 元及公
司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613,207.56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2020 年 4 月，公司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分别与开户银
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募集资金账户变更，2021年 6月，公司和保荐机构中金公
司与开户银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本报告期末余额
1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300000761363 1,512,839.93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领事馆路支行 8111001012100633429 已注销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领事馆路支行 8111001012700650292 已注销
4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300000881753 5,164,710.53
5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300000881768 1,245,999.56
小计 7,923,550.02
6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03000081295 10,000,000.00
7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03000081280 10,000,000.00
8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03000093094 3,000,000.00
9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05863 200,000,000.00
10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05859 150,000,000.00
11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06970 75,000,000.00
12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06950 36,000,000.00
13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06946 55,000,000.00
14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06931 50,000,000.00
15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谷支行 1001438000006927 40,000,000.00
小计(注) 629,000,000.00
合计 636,923,550.02

注： 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尚未到期的投资产品计人民币
629,000,000.00元。

三、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0,697,813.70 元，具体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660,000,000.00元的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
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
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
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余额为人民币 629,000,000.00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结合 2021年的资金安排以及业务发展规
划，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流
动资金需求，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25,700,000.00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不超过 30.00%。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已累计使用人民币
51,400,000.00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8日
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746,011,166.1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697,813.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8,242,347.45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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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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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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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子设计、
构建与应用
平台建设项
目

无 497,955,122.
18

497,955,122.
18

300,618,967.
09

10,095,473.
70

60,855,3
89.75

-
239,763,577.
34

20.24
2022
年 4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新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无 162,073,638.

40
162,073,638.
40

106,380,358.
40

4,902,340.0
0

15,986,9
57.70

-
90,393,400.7
0

15.03
2022
年 4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超募资
金）

无 不适用 85,982,405.5
8

25,700,000.
00

51,400,0
00.00

51,400,000.0
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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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否

合计 - 660,028,760.
58

746,011,166.
16

406,999,325.
49

40,697,813.
70

128,242,
347.45

-
278,756,978.
0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
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
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660,000,000.00元的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
等)，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
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629,000,000.00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结合 2021年的资金安排以及业务发展规划，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
流动资金需求， 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 ，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25,700,000.00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不超
过 30.00% 。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已累计使用人民币
51,400,000.00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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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
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到会监事 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与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会议，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朱艳飞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

规定编制和审议，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等事项；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跨境资金池结算业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资金池业务事项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有利

于公司及子公司正常资金周转和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开展跨境资金池结算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跨境资金池结算业务的公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现有办公场地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抵押贷款支付购房款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抵押事项为公司正常银行融资所需，对公司生产经

营不存在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以现有办公场地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抵押贷款支付购房款的公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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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3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

栏目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以于 2021年 9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nvestors@hitgen.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 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1 年 9 月 3 日下午 15:00-16:00 召开 2021 年半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3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

目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 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总经理 JIN LI（李进）先生、财务总监胡春艳女士 、

董事会秘书耿世伟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于 2021年 9月 3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中的“上证 e 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为提高沟通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投资者于 2021 年 9 月 1 日（星期
三）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nvestors@hitgen.com)，在信息
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5197385
电子邮箱：investors@hitgen.com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8日

公司代码：688222 公司简称：成都先导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成都先导 688222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耿世伟 朱蕾

电话 028-8519 7385 028-8519 7385

办公地址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生物城
中路二段 18号）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生物城
中路二段 18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s@hitgen.com investors@hitge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698,135,433.39 1,648,005,753.49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81,612,286.89 1,277,930,264.29 0.2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4,137,996.93 86,789,952.44 7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657,929.10 15,430,296.71 3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27,393.74 9,269,960.73 2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229,462.89 -28,180,575.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1 2.01 减少 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1.75 53.59 减少 31.84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0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JIN LI（李进） 境外自然人 20.43 81,876,948 81,876,948 81,876,948 无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9 58,061,538 0 0 质押 8,454,500

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65 38,651,163 38,651,163 38,651,163 无 0

安吉东方佳钰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8.40 33,667,721 0 0 无 0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5.52 22,132,314 0 0 无 0

成都腾澜生物技术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5.48 21,973,871 0 0 无 0

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12 16,503,075 0 0 无 0

JUMBO KINDNESS
LIMITED 境外法人 3.97 15,918,943 0 0 无 0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0 13,607,862 0 0 无 0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26 13,071,168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 JIN LI（李进）作为成都聚智科创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聚智科创为一致行动人。 2、深圳市钧天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与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3、杭州鼎晖新趋
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 为一
致行动人。 4、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